
 

 — 1 — 

 
泉教纪〔2015〕1号 

 

关于全市教育系统 2016 年元旦春节期间 

切实做好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各市属高校，市直中小

学、幼儿园，局(委)机关各科（室）： 

近年来，全市教育系统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针

对“节日病”，始终保持高压态势，重申和强调纪律要求，持续开

展监督检查，查处和通报曝光了一批顶风违纪问题，每逢重大节

日必警必督必查已形成常态，有效遏制了“四风”问题，赢得了

广大党员、干部和群众的肯定。2016 年元旦、春节将至，为巩固

和深化教师“不收礼”等活动成果，弘扬风清气正、廉洁从教、

文明节俭、为人师表的良好风尚，坚决治理“节日病”，结合“三

严三实”专题教育、贯彻执行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

则》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根据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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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《关于全省教育系统 2016 年元旦春节期间春节严格遵守“九严

禁、两坚持”的通知》（闽教监〔2015〕2号）和市委反腐办《关

于切实做好 2016 年元旦春节期间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的通

知》（泉委反腐办 7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我市教育系统 2016 年元

旦、春节期间严格遵守“九严禁、两坚持”纪律要求，切实做好

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重申如下： 

一要公私分明。教育机关和学校严禁违规组织、参与用公款

支付的宴请、旅游、高消费娱乐、健身等活动；严禁超标准、超

范围公务接待或借机大吃大喝；严禁违规发放和领取津贴、补贴、

奖金以及年货节礼等。 

二要崇廉拒腐。严禁教育机关、学校和个人收送可能影响公

正执行公务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等；

严禁教师收受学生或家长的节礼；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

务的宴请或者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；严禁借“两节”之

机拉票贿选、买官卖官、跑官要官。 

三要尚俭戒奢。严禁违规配备、使用公务用车以及借用管理

和服务对象的车辆；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；严禁到禁止召

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或者违规举办各类节会、庆典活动。 

四要吃苦在前。坚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，苦群众之苦，急群

众所急，切实解决涉及群众生产、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；坚持

树立正确的群众观，改进作风、深入一线，以优良作风密切党群、

干群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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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九严禁”即： 

1.严禁违规组织、参与用公款支付的宴请、旅游、高消费娱

乐、健身等活动； 

2.严禁超标准、超范围公务接待或借机大吃大喝； 

3.严禁违规发放和领取津贴、补贴、奖金以及年货节礼等； 

4.严禁收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

来的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等； 

5.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、健身、

娱乐等活动安排； 

6.严禁借“两节”之机拉票贿选、买官卖官、跑官要官； 

7.严禁违规配备、使用公务用车以及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

车辆； 

8.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； 

9.严禁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或者违规举办各

类节会、庆典活动。 

“两坚持”即： 

1.坚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，苦群众之苦，急群众所急，切实

解决涉及群众生产、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； 

2.坚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，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精准扶

贫的决策部署，改进作风、深入一线，以优良作风密切党群、干

群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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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党委（党组）要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，在

思想认识、责任担当、方法措施上跟进中央和省委、市委部署，

结合新修订的《准则》、《条例》的学习贯彻，及时将“九严禁、

两坚持”纪律要求传达到每一位党员干部教职员工，切实加强“两

节”期间党员干部教职员工的教育监督管理。广大党员干部教职

员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，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把党的纪律铭

刻在心，自觉践行《准则》和《条例》以及教育部《严禁教师违

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》等要求，大力弘扬高

尚师德师风，自觉抵制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，当

好廉洁从政从教的表率。 

各级教育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，把纪律和规

矩挺在前面，创新监督检查方式，有效破解穿“隐身衣”、变异问

题，把握运用“四种形态”，严查快处“两节”期间顶风违反“六

大纪律”行为，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问题，对于“四风”问题

突出的还要追究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以及有关领导责任，把纪律

立起来、严起来，执行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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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单位（学校）对本地区、本单位、本学校落实中央八项

规定精神的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和监督检查，于 2016 年 2月 25 日

前，将“两节”期间监督检查和落实情况报市教育纪工委。市教

育纪工委将于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开展明察暗访或专项检查，对顶

风违纪者坚决予以查处。 

 

联系人：张进初，联系电话 0595-22798807（兼传真） 

电子邮箱：qzjyjcs@163.com 

 

 

 

 

         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委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福建省委教育工委、福建省教育厅、中共泉州市委反腐败协调小

组办公室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


